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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陈东升

□ 本报实习生 王宝奇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打击治理电信网

络诈骗犯罪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全面落实打防管控措施，坚决

遏制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多发高发态势。习近平

总书记的这一重要指示为做好当前和今后一

个时期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工作指明

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浙江温州民营经济发达，电信网络诈骗

犯罪出现早、涉及面广。有鉴于此，早在2015

年12月，温州市公安局便成立了反诈中心，这

是公安部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八

大研判中心之一。在长期的反诈实战中，温州

公安从“打防管控宣”各方面打出一整套组合

拳，业内称之为“温州战法”。近日，《法治日

报》记者专程赴温州采访，探访打击电信网络

诈骗“温州战法”的奥秘所在。

　　温州市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

工作联席会议总召集人、市委常委、公安局局

长罗杰向《法治日报》记者介绍，当前治安形

势发生了很大变化，网络诈骗案件占到了全

部刑事案件的四成，为应对新形势，温州公安

从构建责任体系、提升打击效能、深化全警全

民宣防、加强精准反制、强化综合治理五个方

面着力，不断织密反诈防骗的“防护网”，切实

守住群众的“钱袋子”。仅去年，全市已打击诈

骗嫌疑人3000多人，同比上升43.84%，打击电

信网络诈骗数连续三年居全省第一。

持续强化主体责任

全面推进反诈工作

　　在温州市反诈中心，墙上“跨界联动、以

快制快、源头阻断、合成处置”16个字格外醒

目，开放式的办公区域，合成会商区、专案作

战区、反诈作战区、核心作战区、视频作战区、

信息作战区有序分布……

　　温州的反诈工作起点很高。早在2015年，

温州便成立了由政法委和公安局双牵头的打

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工作领导小

组，由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任小组组长，

由公安、银行、通信运营商、教育等48个社会各

界单位组成会议成员，领导小组办公室和联

席会议办公室设在公安局，实施清单式任务推

进，并对各单位的反诈工作作出评估和通报。

　　罗杰说：“这项工作我认为怎么重视都不

为过，我们想达到的是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

的效果，通过联席会议制度可以团结社会各

界力量开展反诈工作，从源头上控制和压降

发案，确保常治长效。”

　　建设平安温州，案件不降何谈平安？针对

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发案率高、破案率低的严

峻形势，温州火力全开。

　　2015年12月7日，在温州市打击治理电信

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工作领导小组的统筹下，

温州市反诈中心正式成立，承担具体反诈工

作，开启了“以专制专”的反诈之路。反诈中心

集接警处置、技术反制、研判打击为一体，按

照“事前预警、事中阻断、事后打击”的工作要

求，依托温州市公安局在线警务合成作战体

系，以专业能力打击职业犯罪，与电信网络诈

骗犯罪分子斗智斗勇。

　　诈骗案件中，受害人的被骗资金被犯罪嫌

疑人通过转账很快转移取走，导致最后即便抓

到犯罪嫌疑人也难以追赃，如何在最短时间内

打通警方与银行系统、通信运营商的信息共享

平台，成为反诈骗中心的一项重要任务。

　　为此，反诈中心抽调各大银行、各通信运

营商专人专线入驻公安局办公，实时协同作

战，当案件发生时，银行方迅速冻结犯罪嫌疑

人作案账号，保住受害人的被骗资金，并通过

通信运营商对涉案电话号码进行封堵，防止

其他市民再次受骗上当。

　　团结社会各界力量，也是打击源头犯罪的

必然举措。公安与银行、通信运营商紧密衔接，

将反诈责任落实到银行和通信运营商，从手机

卡、银行卡这个源头上切断犯罪渠道。去年以

来，温州市共打击处理涉“两卡”犯罪团伙188

个，抓获犯罪嫌疑人3000多名，依法查扣银行

卡1000多张、手机卡1000多张。

　　温州反诈中心成立以来，已帮助受骗群众

止损6.8亿元、封堵号码8万个、打击处理违法犯

罪嫌疑人1万余名、返还被骗资金2.2亿余元。

　　在温州市反诈中心之下，温州12个县（市、

区）都成立一个反诈分中心，至此，温州市从组

织层面上构建了“政法牵头、公安主抓、部门参

与、市县联动”的反诈工作格局。

　　近几年，温州公安持续强化主体责任，将

反诈工作上升为“一把手”工程，实行各公安

局“一把手”督办机制和约谈机制，确保上级

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同时，实行专班化运作，

抽调充足警力实体化入驻侦查中心，全力推

进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打防工作。

线上线下共同发力

尽量挽回群众损失

　　2020年10月，陈女士在某交友平台上认

识了一名异性朋友，因为对方谈吐得体、细心

体贴，陈女士迅速对其产生好感，双方随之确

立恋爱关系。其后，陈女士的男朋友便向其推

荐了一个交易黄金、外汇的网上平台，并承诺

“稳赚不赔”。出于对恋人的信任，陈女士先后

多次向该平台打款，结果非但没得到预期收

益，男朋友也随即失联，共损失169万余元。男朋

友失联后，陈女士才如梦初醒，发觉自己可能

被骗，随即向温州市公安局龙湾区分局报案。

　　随着侦查工作的深入，专案组逐步掌握

了该犯罪团伙的基本情况，抓捕时机日益成

熟。2021年春节假期，为充分利用境外电诈嫌疑

人春节回乡的有利契机，龙湾警方于2021年2

月在广东饶平、福建龙岩、江西九江等地开展

集中统一收网行动，全力摧毁该犯罪集团。

　　截至目前，龙湾警方共抓获164名嫌疑

人，扩展梳理出该集团涉案人员近300名，案

件510多起，其中百万元以上案件18起，涉案

总金额超亿元。

　　“近两年，我们在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实践

中认真总结、大胆创新，提炼形成‘人员流’技

战法，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人数达到

3000人，收到了较好的实战成效。”温州市公安

局党委副书记、常务副局长王造说。

　　实战中，温州警方发现，境外诈骗窝点特

别是冒充“公检法”诈骗案件，多数话务员都

是从中国招募出境的，这个群体具备一定的

共性数字特征。为此，温州警方总结这类诈骗

人员的特征，形成了“人员流”研判战法，依托

温州“公安大脑”锁定开展同类数据分析建

库，计算出疑似出境诈骗的犯罪嫌疑人。在锁

定出境诈骗人员名单后，民警只需等待这些

人员回到国内，就可以成熟一批收网一批，实

现“境外诈骗、境内打击”。

　　2020年年初，温州警方升级“人员流”战

法用于境外“杀猪盘”实战，成功锁定数百名

犯罪嫌疑人。在公安部和浙江省公安厅的直

接指挥下，温州市公安局对回流犯罪嫌疑人

开展集群打击，在全国10多个省市开展统一

收网行动，抓获犯罪嫌疑人102名，破获案件

150多起，涉案金额1000多万元。

　　除了打击犯罪，如何走在犯罪者前面，变

被动为主动，将诈骗扼杀在源头？这也是温州

市公安局情报信息支队政委兼刑侦支队副支

队长柯海鸥一直思考的问题。

　　近年来，面对日益猖獗的电信网络诈骗，

处于刑侦一线的柯海鸥主动担起筹建温州反

诈中心的重任，建反诈中心，创回流打法，处

处少不了她的身影。如今，她是全国有名的

“反诈女掌门”。

　　柯海鸥介绍，我们始终坚持“以打促防，

防范为先”，不断提升反诈能力、升级反制手

段，目前温州反诈共有近10套反制系统在线运

行，利用高科技手段及时获取温州正被电信

诈骗的精确数据，对温州正在被骗的老百姓

进行在线拦截和劝阻。系统日均预警4200多人

次，有效遏制了电信网络诈骗的高发态势。

　　温州市公安局龙湾区分局副局长吴志康

对《法治日报》记者说：“通过数字化技术，我们

实现了精准防范，只要当事人登录可疑网站、

App或接到可疑电话，会有专人进行电话劝阻，

劝阻无效还会上门查访，阻断诈骗的发生。”

　　温州市利用“线上+线下”“科技+人工”，

极力挽回群众损失，4月1日至今已回访疑似

受害人3.48万人次，日均回访2200人次，指令

上门劝阻203次，成功劝阻拦截金额3160.32万

元，通过接警紧急处置止付金额326.9万元。4月

19日，温州推送预警线索，劝阻正在遭遇“杀猪

盘”诈骗的陈某（化名），成功止损3000万元。

不断创新宣传形式

形成全民反诈氛围

　　在接触大量诈骗案件时，柯海鸥总会问

当事人“平时有接触过反诈骗宣传吗”，而结

果是几乎所有受害人都看到过反诈骗宣传，

但还是会被骗。

　　“我们要变大水漫灌为精准滴灌，鼓励各

地因地制宜创新宣传方式，让反诈宣传入脑

又入心。”柯海鸥说，反诈中心根据不断变化

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形态，做强宣传主体、拓

展宣传媒介、调优宣传方法，务求将防骗意识

牢牢根植在每一名群众的心中。

　　基层派出所反诈宣传有七招七式，七招

是市局统一要求必须有的宣传举措，七式则

是各地的个性化举措。

　　针对辖区85家30人以上小企业，龙湾区

创客小镇社区民警王兴貌决定，挨家挨户入

企开设小课堂，把人口密集的街巷建成“反诈

一条街”，给每个快递贴上反诈提示贴纸、把

网吧电脑都换上反诈屏保、在酒店里用激光

灯投影反诈提醒……2020年创客小镇社区的

电信网络诈骗案发案率同比下降26.1%，其中

上庄村下降了30%以上，取得良好的成效。

　　在瓯海区瞿溪派出所，有这样一对夫妻，

他们紧跟时事，以年轻人的表达方式宣传反

诈，成为温州有名的“反诈夫妻档”。地摊经济

火热的时候，民警潘鸿浩和妻子金晓燕在热

闹的公园里利用警车摆起了反诈主题的“地

摊”，摊子上有反诈宣传的海报、展板、宣传单

和特殊的小礼物，向民众讲解诈骗案例。

　　温州市公安局鹿城区分局副局长沈诺对

《法治日报》记者说：“鹿城区在全市首创百米

辐射网，即在鹿城区实现百米以内必能够看

到一个反诈宣传，实现全覆盖、融入生活的宣

传，我们的目标是让每一个人都看到宣传，在

心里筑起反诈防线。”

　　目前，温州12个县（市、区）都有一支反诈

宣传队伍，每个网格、派出所指定一名反诈教

员，每个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指定一名反诈宣传

员，这是温州“四位一体”的反诈宣传格局。此

外，发动乡镇、街道、社区（村）、网格、警企协作

单位、民间团体、行业协会等力量，开展反诈专

项宣传，形成了温州全民反诈的浓厚氛围。

　　除了扎实传统宣传，温州还向线上防控

发展，不断强化新媒体矩阵建设，将反诈新媒

体宣传作为一剂“在线疫苗”，接种到广大群

众的心里。目前，温州已研制出以“温州防诈

骗”微信公众号（关注量达245万）和“温州反

诈中心”抖音号（关注量达200万）为代表的七

大“在线疫苗”。温州公安新媒体矩阵常态化

开设反诈课堂，即时推送最新的反诈预警。

　　“反诈工作将是当前以及以后工作的重

点，疫情阻碍了出国行动，但国际联合执法迫

在眉睫。如何加强国际合作，打击境外违法是

我们面临的一个挑战。”王造认为，“从源头上

打击诈骗犯罪还需要加强行业监管，打卡断卡

是一方面，还要做到诈骗软件下载不了，诈骗

网站登录不进。所有这些，都需要全国一盘棋，

全民动员起来，打一场反诈攻坚的人民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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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陈 磊

□ 本报见习记者 孙天骄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

瑞金叶坪村举行。会上除了通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

纲》及其他法律文件之外，还选出63人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

会，宣告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

　　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第一次

全体会议，组织人民委员会，下设外交、军事、劳动、财政、土

地、教育、内务、司法、工农检察九个人民委员部和国家政治

保卫局。

　　苏区的国家司法建设从这里启航。

人民司法初具雏形

　　瑞金，红色中华的诞生地。如今，这里已经建成5A级

“共和国摇篮”景区。

　　在景区红井景点，多座黄泥墙、乌瓦屋、墙体泛黄的建

筑错落有致，其中一处就是中央司法人民委员部旧址。

　　中央司法人民委员部是人民委员会的“九部一局”之

一，主管司法行政工作，下设民事处、刑事处、劳动感化处、

总务处等机构，受人民委员会领导，直接对人民委员会负

责，并定期向人民委员会报告工作。1933年4月，中央司法人

民委员部从叶坪搬迁到沙洲坝。

　　中央执行委员会任命张国焘为中央司法人民委员部首

任司法人民委员（相当于部长），由于张国焘一直在鄂豫皖

苏区工作，不能到中央司法人民委员部履行职责，随后中央

执行委员会委任梁柏台主持中央司法人民委员部日常工

作。1934年2月，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梁柏台被

委任为司法人民委员。

　　中央司法人民委员部的职责是督促地方各级苏维埃及

各级军事领导机构建立健全各级审判机构，对这些机构实

行司法行政领导；委任和撤销裁判部长及工作人员，但对地

方各级审判机构及军队各级审判机构的具体审判工作不加

干涉，使其独立行使审判权；培训各级司法干部与工作

人员。

　　党史研究资料显示，中央司法人民委员部在梁柏台主

持领导下，使苏区司法机关初具雏形，形成了有苏区特色的

司法制度。此外，还设立劳动感化院，对犯人实施感化改造。

通过司法建设，为红色政权培养造就一支司法干部队伍。仅

在中央根据地，从事司法工作的干部就有2000多人。

红色审判初步建立

　　站在中央司法人民委员部旧址向南遥望，就是中华苏

维埃共和国最高法院旧址，门口上方挂着匾额，一只石雕独

角兽蹲坐于门口。旧址内，一本本泛黄的法律、法规册子被

珍藏在玻璃柜里。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时，并未设立中央审判机关。

1932年2月，中央政府决定组建临时最高法庭，作为中华苏

维埃共和国最高审判机关，受中央执行委员会领导，代行最

高法院职权。

　　临时最高法庭设主席1人、副主席1人，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任命，并设检察长1人、

检察员若干人。临时最高法庭组成以主席为首的委员会，讨论和决定法庭范围内一切

重大问题和案件。临时最高法庭下设刑事、民事、军事法庭，以审理不同性质的案件。

　　红色政权首任临时最高法庭主席，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任命何叔衡担任。

　　在地方上，负责审判的机关是裁判部。根据中央执行委员会1932年6月颁布的《裁

判部的暂行组织及裁判条例》，“裁判部为法院未设立之前的临时司法机关，暂时执行

司法机关的一切职权、审理刑事民事案件的诉讼事宜”。

　　根据该条例规定，裁判部在审理方面受临时最高法庭的节制，在司法行政上则受

中央司法人民委员部的指导，司法人民委员部有委任和撤销裁判部部长及工作人员

之权。

　　根据中央司法人民委员部1932年8月发布的《劳动感化院暂行章程》规定，劳动感

化院是裁判部的一个附属机关。各级裁判部的劳动感化院没有上下级的组织关系，隶

属于各级裁判部。

　　1934年2月，中央执行委员会委任董必武接替何叔衡担任临时最高法庭主席，领

导苏区的司法审判工作。不久之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最高法院正式成立，董必武任

最高法院院长。

　　最高法院对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并向其报告工作，下设刑事法庭、民事法庭、军

事法庭。最高法院还设检察长1人、副检察长1人、检察员若干人。

　　1934年10月，董必武等最高法院负责人随中央机关一同踏上了长征之路。

人民检察初显威力

　　在红井景点，还有一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司法机关旧址，那就是中央工农检察委

员会旧址。

　　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的前身是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成立于1931年11月，承

担了部分检察职能。

　　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的首任工农检察人民委员是何叔衡。1934年2月，中央

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改称为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委员会主席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副

主席项英兼任。

　　工农检察机关的职责是监督苏维埃机关、企业及其工作人员正确执行苏维埃的

政纲及各项法律、法令，保护工农群众利益，若发现苏维埃工作人员有行贿、浪费公

款、贪污等犯罪行为，有权报告法院，提起公诉。

　　作为初创的红色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并未组建自成体系、独立并完整承担全

部检察职能的检察机关，除了由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承担部分检察职能之外，法

院（裁判部）的检察长、检察员，国家政治保卫局等机构也承担了部分检察职能。

　　当时，在临时最高法庭内，设有检察长1人、副检察长1人、检察员若干人。最高法

院成立后，内设检察长1人、副检察长1人、检察员若干人。在地方上，省裁判部设正、副

检察员各1人，县级设检察员1人。

　　根据《裁判部的暂行组织及裁判条例》，最高法院、各级裁判部内设的检察长、检

察员主要负责预审（审查起诉）和代表国家出庭告发（出庭公诉）。

　　为镇压反革命，根据中央苏维埃组织法等规定，在中央人民委员会之下设立国家

政治保卫局，是国家的最高治安机关。对于一切关于反革命案件，各级国家政治保卫

局均有预审之权，预审之后以国家原告人向司法机关（法院或裁判部）提起公诉，由国

家审判机关判决。

　　党史研究资料显示，苏维埃政府由此建立一整套司法机构，基本形成了较为完整

的司法组织系统和司法制度。苏维埃司法工作的创立和开展，为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和

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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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为应对新形势，温州公安从构建责任体系、提升打击效能、深化全

警全民宣防、加强精准反制、强化综合治理五个方面着力，不断织密反诈防

骗的“防护网”，切实守住群众的“钱袋子”

  ● 温州公安持续强化主体责任，将反诈工作上升为“一把手”工程，实

行各公安局“一把手”督办机制和约谈机制，确保上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同时，实行专班化运作，抽调充足警力实体化入驻侦查中心，全力推进电信

网络诈骗犯罪打防工作

  ● 反诈宣传要从大水漫灌转变为精准滴灌，依托科技化手段开展预

警机制，因地制宜开展宣传工作，让反诈宣传入脑入心

　　▲ 4月22日，在“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吉林白山边境

管理支队大栗子边境派出所民警走进校园，与学生们共同

开展“书香伴我行，激励促成长”主题读书活动。

本报记者 刘中全 本报通讯员 林俊辰 范忠文 摄  

　　▲ 4月20日，新疆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伊犁边境管理支

队伊车嘎善边境派出所组织警力在辖区集市步巡，并设立

报警服务台，为群众讲解防盗、防抢、防骗等防范知识。

　　本报记者 潘从武 本报通讯员 王鹏飞 摄  

　　 近日，江苏省泗洪县司法局组织普法志愿者

向群众宣传国家安全法律知识，积极营造“国家安

全，人人有责”的浓厚法治氛围。

　　本报记者 王建军 本报通讯员 孙修军 摄  

记者探访打击电信网络诈骗“温州战法”

筑牢反诈防线守住群众“钱袋子”


